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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

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人权中心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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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比勒陀利亚大学人权中心是一个学术非政府组织，致力于通过人权教育、研

究和宣传，实现非洲的人权。根据我们在非洲区域的关注重点，我们提请注意非

洲国家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

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承担的消除和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义务。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源于历史上男女权力关系不平等的一种普遍现象。致使

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的理由往往是源于有关男女角色和责任的陈腐性别规范。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在非洲，最普遍的形式包括家庭暴力、婚内强

奸、性攻击、性骚扰、对在校女生实施性虐待、贩运女童和妇女行为、切割女性

生殖器官等有害的传统习俗，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守寡仪式。 

某些妇女群体面临多种形式的歧视，故特别容易受到暴力侵害。这些群体包

括性工作者、寡妇、残疾妇女、携带艾滋病毒的妇女和女同性恋者。而且，暴力

（特别是性暴力）还增加了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这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妇

女艾滋病毒感染率较高的一个原因。携带艾滋病毒的妇女遭受的暴力更容易因普

遍存在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污名、歧视及其他侵犯权利行为而加剧。 

各国通过批准各种国际和区域条约文件，并将其所载原则纳入国内法律，为

免遭暴力的生存权提供了保障。除两个国家之外，非洲所有国家均已批准了《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因此，负有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19 号一般性

建议所规定的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义务。 

在区域一级，《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全面

涉及到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议定书》规定了就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对国家问责的

原则，除其他外，它还明确规定，在法律上禁止私下或公开对妇女实施一切形式

的暴力行为，并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确保防止、惩处和彻底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它还对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问题做出了规定，指出在武装冲突期

间对妇女实施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犯罪者都要移交给主管刑事法庭将

其绳之以法。它还明确保护寡妇、老年人和残疾妇女不受暴力侵害。 

各国颁布和实施立法以便禁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义务在各国际文

书中得到确认，这些国际文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非洲人

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这项义务是预防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多方面做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律应当反映包括性别歧视在内影响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性质和普遍程度的各种变量的共同部分，而平行法律系统和非正规社

区司法系统产生的法律，可能不会平等对待妇女。因此，如果国家不能防止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不能保护妇女免遭暴力侵害，起诉暴力行为，惩处罪犯，并向受

害者提供救助，那么国家就应该对其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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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消除和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制订完备法律框架方面，本区域面临的挑

战包括，针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立法存在差距，或者没有这方面的立法。例如，

在已有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法律的国家，这些法律往往不完备，并且与人

权有抵触。正如前秘书长在其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深入研究中所指出的那

样，条约机构已经对现有立法的范围和覆盖面表示关切。他特别提及强奸和家庭

暴力的定义；在罪犯与受害者结婚的情况下，允许在强奸案件中实施减刑的规定；

对遭贩运妇女的保护措施不足，以及将她们当做罪犯而非当做受害者对待；在受

害者撤案时终止刑事司法程序；对强奸案件中的堕胎行为予以处罚；法律允许早

婚或强迫婚姻；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处罚不充分；以及歧视性刑法。 

本区域有很多国家未能立法禁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而婚内强奸

等一些有害的传统习俗在很多国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在本区域，很少有与贩运

妇女和女童以及与性骚扰有关的法律，有些法律的初衷很好，但不能完全消除对

妇女的歧视。另一个挑战是，执行和实施针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所需的预

算资源不足。最后，明显欠缺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普遍性及影响有关的循证数

据，因此，很难证明有必须执行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法律。 

最后，我们想着重指出国家报告在促进国家负起履行条约义务的责任方面具

有的重要意义，例如，在履行消除和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条约义务方面。应

当将国家报告视为促进和加强尊重人权这一持续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

是仅为遵守一项国际条约的要求而完成的孤立事项。它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

借此重申尊重其本国公民人权的承诺，并在国内政坛上重申该项承诺。它也为回

顾和采取各项措施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便对已经发现的缺点进行补救。因此，国

家报告有多种不同功能，包括充当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监测和承认在实现所有人

的人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非洲国家仍然没有遵守各项条约所规定的报告义务。虽然大多数国家已

经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交了报告，但往往提交得很迟。在已

经批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的 35 个国家中，

迄今尚无一个国家提交报告。缔约国不按时编写和提交报告，损害了其各自人权

机制在国内和区域一级发挥作用。另外，对国家报告内容的审查也表明，国家报

告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一种自我批评式的评估，没有评估国家为实现它所批准

的各项条约规定的权利而付出的努力，相反，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为了改善对消除和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义务的遵守情况，人权中心提

出以下建议： 

(a) 尚未批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的国

家应尽快批准该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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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当鼓励各国遵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非洲人权和人

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规定的消除和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

义务，并及时提交定期报告。 

(c) 鼓励各国对其国内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程度和表现形式进行全面研究； 

(d) 缔约国进行适当的法律改革，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非

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的有关条款纳入国内法律； 

(e) 各国采取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预算编制方式，为有效实施防止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提供资金支持。 

 


